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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獲國科會計畫經費核定清單

研究人力費核定名額有異動 

計畫主持人填具助理人員約用申請表進行約用程序 

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人員簽訂契約書一式三
份，以簽呈方式呈請用印(請附約用申請表影
本，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免簽契約書） 

異動部分上公文系統簽呈變更 
(先會辦會計室、研發處) 

專任助理起聘日至人事室辦理
勞、健保加保及勞退金提撥 

起聘日起專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
上、下班應簽到退(出勤紀錄表)

次月月初將出勤紀錄表送人事室核章後，連同付款申請單送會計室(申請薪資) 

臨時工作人員依實際工作時數填
報臨時工資印領清冊 

研究人力費與核定清單一致

核准後 

約用手續完成後 

專任助理人員因故需於聘用期限前離職，應於一個月前提出 

專任助理人員約用期滿或中途離職，應於離職前通知人事室辦理勞、健保退保 

專任助理人員得檢附申請單向人事室申請工作證或在職證明書 


